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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复牌提示性公告 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江控股”、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于 2015 年 7月 9日发布了《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》，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.sse.com.cn 网站临 2015-037 号公告，

公司自 2015年 7月 9日起停牌。停牌期间，为支持资本市场稳定，公司管理层

召开会议对维护公司股价措施深入讨论。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

公司价值的认可，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公司决定采取以下措施： 

1、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承诺,即日起未来 6个月内不减持公

司的股票，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2、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公司召开会议积极鼓励

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，并继续以诚信、勤勉、

务实的工作态度，促进企业长期稳健发展。 

    3、公司将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，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

买深圳金海马持有的香江商业100%股权和深圳大本营100%股权，提高商贸物流项

目的运营效率和效益，以低成本的方式扩大市场覆盖面，为公司未来主营业务的

转型并稳健发展、经营业绩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, 扩大公司业务规模，提高抗风

险能力，提升行业竞争实力和市场份额。 

4、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管理，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。加

强投资者关系管理，通过网络平台、电话等形式积极与投资者沟通，增进投资者

与公司之间的交流与互信，坚定投资者信心。 

5、公司将一如既往诚信经营、规范运作，坚持“办好实业，回报社会”，以

实际行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。公司将持续做好各项经营工作，积极开拓市场，提

升公司投资价值，从而更好地回报广大投资者。 

http://www.sse.com.cn��վ��2015-0


根据相关规定，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5年 7月 13

日起复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年7月13日 


